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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美索巴莫注射液获得

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汇宇海玥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注册分类

药品有效期

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

受理号

证书编号

药品批准文号

审批结论

美索巴莫注射液

注射剂

10ml：1g
化学药品3类

18个月

四川汇宇海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CYHS2301383、CYHB2400434
2024S02332
国药准字H2024900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
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
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美索巴莫是一种愈创木酚甘油醚的氨基甲酸酯衍生物，为中枢神经系统（CNS）抑制剂，

具有镇静和肌肉骨骼松弛作用。美索巴莫在人体中的确切作用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广泛的

CNS抑制有关。美索巴莫对横纹肌的收缩机制、运动终板或神经纤维无直接作用。本产品主

要用于急性骨骼肌疼痛或不适症状的治疗。

原研Hikma公司的美索巴莫注射液未在国内上市。目前国内有13家企业持有美索巴莫

注射液的批件，其中通过或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共7家，包括江苏吴中、合

肥亿帆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终端美索巴莫注射液销售额约

为1.57亿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获批的美索巴莫注射液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按照与参比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技术要求审评并获批，批准后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

得更大的支持力度。公司研发的美索巴莫注射液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提升了自身的竞争

能力，对公司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公司已开展产品上市销售的前期准备工作，同时受产品的非唯一性、同类产品竞争以及

未来公司业务的推广效果、销售规模等因素影响，未来能否产生较大收入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产品注册批件的取得在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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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盐酸多柔比星注射液、
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唑来磷酸
注射液分别获得埃及、荷兰、葡萄牙、

西班牙上市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 Seacross Pharmaceuticals Ltd.和
Seacross Pharma (Europe) Ltd.于近日分别收到埃及药品管理局和荷兰健康产品监管局、葡萄

牙国家药品和健康产品管理局、西班牙药品和医疗器械管理局分别核准签发的公司产品盐酸

多柔比星注射液、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唑来膦酸注射液的上市许可，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一）盐酸多柔比星注射液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适应症

申请人

受理号

上市许可号

盐酸多柔比星注射液

注射剂

50mg/25ml
适用于乳腺癌、肉瘤、肺小细胞癌、霍奇金病或非霍奇金淋巴瘤、急性白血病、甲状腺癌、膀
胱癌、卵巢癌、小儿肿瘤，神经母细胞瘤。该产品常与其他细胞毒性药物联合用于化疗方
案。

Seacross Pharmaceuticals Ltd
n/a
37480/2024

（二）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适应症

申请人

受理号

上市许可号

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

注射剂

300mg/3ml；400mg/4ml；
本品用于治疗癫痫，在成人和儿童中，当暂时不能服用口服剂型时，用于替代口服剂型。

Seacross Pharma (Europe) Ltd.
n/a
RVG 131067；5888235；5888227；

（三）唑来膦酸注射液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适应症

申请人

受理号

上市许可号

唑来膦酸注射液

注射剂

5mg/100ml
主要用于治疗绝经后妇女以及成年男性的骨质疏松症，治疗绝经后妇女以及成年男性长
期糖皮质激素治疗诱发的骨质疏松症，以及成人Paget’s骨病（变形性骨炎）。

Seacross Pharma (Europe) Ltd.
n/a
89848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一）盐酸多柔比星注射液

盐酸多柔比星注射液适用于乳腺癌、肉瘤、肺小细胞癌、霍奇金病或非霍奇金淋巴瘤、急

性白血病、甲状腺癌、膀胱癌、卵巢癌、小儿肿瘤，神经母细胞瘤。该产品常与其他细胞毒性药

物联合用于化疗方案。

公司盐酸多柔比星注射液研发成功后已进行了多国注册申报，分别已在中国、英国、孟加

拉国、巴勒斯坦、埃及等9个国家获得上市许可。截至目前，公司已分别在赞比亚、塞尔维亚、

博茨瓦纳等8个国家提交注册申请。

（二）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

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是一种抗癫痫药，在成人和儿童中，当暂时不能服用口服剂型时，

用于替代口服剂型，主要用于治疗全身性发作，表现为失神性发作、肌肉抽搐性发作、强直-
阵挛性发作，以及局灶性和继发性全身性发作。

公司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研发成功后已进行了多国注册申报，分别已在中国、英国、德

国、荷兰、葡萄牙等6个国家获得上市许可。截至目前，公司已分别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沙特阿拉伯等6个国家提交注册申请。

（三）唑来膦酸注射液

唑来膦酸注射液主要用于治疗绝经后妇女以及成年男性的骨质疏松症，治疗绝经后妇女

以及成年男性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诱发的骨质疏松症，以及成人Paget’s骨病（变形性骨炎）。

公司唑来膦酸注射液研发成功后已进行了多国注册申报，分别已在中国、英国、法国、葡

萄牙、荷兰、西班牙等12个国家获得上市许可。截至目前，公司已分别在德国、丹麦、意大利、

越南等8个国家提交注册申请。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研发的盐酸多柔比星注射液、丙戊酸钠注射用浓溶液、唑来膦酸注射液分别获得埃

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上市许可，有利于公司在国际市场产品管线的丰富，提升市场的品

牌形象，持续拓展国际业务的广度和深度，为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公司已开展产品上市销售的前期准备工作，同时受产品的非唯一性、同类产品竞争以及

未来公司业务的推广效果、销售规模等因素影响，未来能否产生较大收入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产品注册批件的取得在短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0月9日（周三）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0月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10月9日9:15一9:25，9
∶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10月9日9：15一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268,020,5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621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48,616,4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11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股份19,404,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065％。

7、会议地点：杭州市上城区龙舌路68号鹤鸣广宇大厦18楼会议室。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轶磊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系特别决议议案，业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264,13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96％；

反对 3,808,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10％；弃权 7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本议案系特别决议议案，

业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264,07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61％；

反对3,799,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75％；弃权151,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5％。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本议案系特别决议议案，业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264,134,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00％；

反对 3,79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68％；弃权 8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4,065,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42％；

反对3,793,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5％；弃权16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5、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4,145,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42％；

反对 3,7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68％；弃权 7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4,071,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64％；

反对 3,875,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60％；弃权 74,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7、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规则》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4,019,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73％；

反对3,871,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5％；弃权12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8、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4,027,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03％；

反对 3,913,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01％；弃权 7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许洲波律师和曾东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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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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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方华创微电子”）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即自 2023年 10月 30日至 2024年 10月 29日

止。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0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2023-057）。

在上述授权金额及期限内，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为98,

000万元。公司对该部分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活动，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的情形。

截至2024年10月8日，北方华创微电子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98,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将上述募

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371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2024-064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50%以上。

●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5亿元到9.85亿元，同比增长64.01%到74.6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本报告期

盈利：9.25亿元~ 9.85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61亿元到4.21亿元

盈利：8.92亿元~ 9.5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62亿元到4.22亿元

同比变动比率

增长64.01%到74.65%
增长68.30%到79.62%

3、本次预告业绩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公司2023年1-9月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利润总额：92,561.4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392.33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012.19万元。

2、基本每股收益：0.4508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2024年青霉素类、大环内酯类原料药的市场需求旺盛，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动态

优化产品结构，相关原料药销量增加，同时带动公司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业务板块毛利率同

比上升；

2、本期公司持续深入开展提质增效、降本控费，提振管理效益，期间费用同比明显下降。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4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

3、抗生素类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受市场供需影响，存在周期性波动，且医药行业易受行

业政策影响，上述因素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带来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420 证券简称：国药现代 公告编号：2024-073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债券简称：宏发转债

2、债券代码：110082
3、发行日期：2021 年 10月 28 日

4、发行总额：人民币200,000万元

5、发行数量：2,000万张

6、面值和发行价格：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7、债券期限：6 年，自2021年10月28日至2027年10月27日

8、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

2.0%
9、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 72.28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50.52 元/股
10、转股期起止日期：自2022年5月5日至2027年10月27日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宏发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

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报刊及互

联网网站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等有关信息。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 2024年 9 月 19 日起算，截至 2024 年10月 9
日收盘，公司股票在连续 30个交易日中已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的情形，若未来20个交易日内有5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 90%，预计将可能触发“宏发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规定，“在

转股价格修正条件触发当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在次一

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者重

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议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依据上述规则要求，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履行审议和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宏发转债”的转股价

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0月10 日

股票代码：600885 公司简称：宏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53
债券代码：110082 债券简称：宏发转债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宏发转债”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禾丰转债”）自2022年

10月28日起开始转股，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32,996,000元“禾丰转债”转换为公司

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215,86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3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禾丰转债”金额为1,467,004,
000元，占“禾丰转债”发行总额的97.8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禾丰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662号文核准，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22日公开发行了1,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

行总额15亿元。本次可转债期限6年，自2022年4月22日起至2028年4月21日止，票面利率

为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30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15亿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22年5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禾丰转债”，债券代码

“113647”。
2、“禾丰转债”转股期限及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禾丰转债”自

2022年10月2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禾丰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0.22元/股。转股期

限为2022年10月28日至2028年4月21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之约定，在可转债发行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时，公司

将相应调整转股价格。公司于2022年6月20日披露了《禾丰股份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由于公司回购注销5,742,000股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为 4.23元/股，“禾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23日起调整为 10.26元/
股。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披露了《禾丰股份关于因2022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

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由于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禾丰转债”的转股价

格自2023年5月26日起调整为10.14元/股。

二、“禾丰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1、转股情况

“禾丰转债”自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3,000元，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295股。截至2024年9月30日，累计共有32,996,000元“禾丰转债”转换为公司

股份，累计转股数量为3,215,86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35%。

2、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禾丰转债”金额为1,467,004,000元，占“禾丰转债”发

行总额的97.8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2024年6月30日

-
919,433,761
919,433,761

本次“禾丰转债”转
股数量

-
295
295

2024年9月30日

-
919,434,056
919,434,056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4-88081409
联系邮箱：hfmy@wellhope.co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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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001255 证券简称：博菲电气 公告编号：2024-061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

29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

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
（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

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34.9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5月23日刊登于《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数量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 1,42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 80,000,000股的比例为 1.78%，回购最高成交价为

21.8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9.5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620,432.00元（不含交易

佣金等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本次回购符合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及交易价格等均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结合市场

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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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邵锦龙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邵锦龙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邵锦龙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

正常开展。

邵锦龙先生在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邵锦龙

先生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

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

非第一大股东持股情况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江苏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7.2609%减少至6.2144%，该信息披露

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收到股东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发来的书面通知函，现将其相关权

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权 益 变 动
明细

合计

名称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江苏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南京市浦口区慧成街3号

2024年9月11日一2024年10月8日

减持期间

2024/9/11-2024/10/8
减持数量（股）

900,000
900,000

减持比例

1.0464%
1.0464%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注：1、“减持比例”是以减持时点对应总股本为基础测算。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诺；

4、本公告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6,244,840
6,244,840

占总股本比例
（%）

7.2609
7.2609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5,344,840
5,344,84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6.2144
6.2144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披露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权益变动计划公告，《合肥井松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3、公司于2023年8月12日披露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权益变动达1%的提示性公告《合肥

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

4、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披露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权益变动达1%的提示性公告《合肥

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

5、公司于2024年1月13日披露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减持结果的公告《合肥井松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6、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披露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权益变动计划公告《合肥井松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7、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披露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权益变动达1%的提示性公告《合肥

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1）。

8、本次权益变动系持股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权益变动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9、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10、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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